
甘肃省公安厅采购项目采购需求表
项目名称：2023至2024年度基建项目委托审计服务项目

预算金额（万元）：40万元（招标控制价）

项目责任单位：厅审计处

项目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工程造价咨询管理甲级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支持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为牵头人的联合体投
标，不支持以会计师事务所为牵头人的联合体投标。以联合体参与投标的企业应签订联合投标承诺书，如双方未签订投标承诺书，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承诺书内
容应包含（但不仅限于）：双方自愿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为牵头人进行联合投标；因该项目预算控制金额为基建项目结（决）算、财务收支与绩效审计的委托服务费
总额，委托审计服务过程中，如联合体之间发生审计服务费用纠纷，由联合投标的双方协商解决，采购人不承担相应责任。

项目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⑴投标报价以折扣率形式填列，折扣率报价不得超过100%；预算控制额度为项目最高限价，不填报。否则，按废标处理。⑵由于系统限制，投标人
在竞价时无法填报“%”或其他字符，需将折扣率填写为数字，例如：所报折扣率为9.8折时，在系统中应当填写为98；所报折扣率为6折时，在系统中应当填写为60
。
    2.服务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甲方完成采购委托审计项目与新中标审计服务机构签订合同生效，且乙方完成已送审项目审核出具审计报告，并交回全
部审计资料时止。
    3.招标控制价：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为40万元，是基建项目结（决）算审计服务费总额，且仅作为合同实施过程中的最高支付限价，付款总额不超过合同支付最高
限价，至服务期满。
    4.履约保证金：本项目预算控制额度的5%。
    5.费用支付：经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按单项目据实向乙方结算审计服务费，付款总额不超过预算控制额度，至服务期满。结算审计服务费参照甘肃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甘肃省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批复》（甘发改服务〔2014〕1140号）取费标准（“审核工程招标控制价”标准审核基本收费和审核减额
追加收费），按照实际送审项目服务费和中标下浮率据实计算。决算审计、财务收支及绩效审计服务费参照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甘肃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甘发改服务〔2013〕5 号 ）文件取费标准，按照实际送审项目服务费和中标下浮率据实计算。
    6.审计项目完成时间：自项目送审资料真实完整接收之日起，中标人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受托业务，原则上应从收到完整资料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3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报告。对复杂项目、因采购人原因或不可预见的情况，不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完成审计的，中标人应会同采购人协商确定合理的完成时
限。
    7.乙方应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提供有关项目审计工作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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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托审计
服务项目

    基建项目结（决）算审计、其他财务收支审计。基建项目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
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
    1.基建项目结算审计。主要对项目竣工结算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核和评
价，重点审核项目竣工结算资料是否完整、项目合同及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实际工程量或人工工时量是否计算准确、计费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材料设备价格是否
与合同一致等。
    2.基建项目决算审计。主要对项目管理合规性、资金真实性和合规性、财务和资
产管理和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核和评价。
    3.开展其他财务收支审计、绩效审计等相关项目。

套 1 40 40

小计 1 40 40


